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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有關廣深高速公路蘿崗立交沿線地塊之潛在有償土地收回 

 
本公告乃由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董事會（「董事會」）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資料，內

容有關可能透過有償土地收回的方式將地塊移交廣州地方政府。 

 

背景 

 

近年，本公司與廣東省公路建設有限公司（「廣東公路建設」，為本集團與其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為經營及管理廣州 － 深圳高速公路（「廣深高速公路」） 而

合夥成立的廣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廣深合營企業」）的合營企業夥伴)共同研究

廣深高速公路沿線土地規劃研究和廣深高速公路擴容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目標是將

土地開發利用與擴容改造方案相融合，尋求與地方政府土地規劃匹配的共贏方案。 

 

在土地開發利用方面，廣深合營企業於二零一九年向地方政府交出廣深高速公路廣洲

段新塘立交部分土地的土地使用權，並獲得補償金總額約人民幣 1.80 億元。其後，地

方政府拍賣廣州新塘立交居住項目的土地使用權，並由本集團參股的廣州臻通實業發

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為開發廣州新塘立交居住項目土地的合營公司）成功投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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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廣深高速公路蘿崗立交土地收回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廣州相關部門刊發之有關徵求意見公

示，蘿崗立交的若干地塊擬變更用地性質為二類居住用地兼容商務用地，此公示期限

已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結束。按照一般程序，公示期結束後相關政府部門將對

公示的規劃作出審議，並會作出是否變更或調整變更用地性質的決定。 

 

廣深合營企業正在與廣州相關政府部門進行磋商，內容有關可能根據中國適用之法律

將由廣深合營企業擁有位於廣深高速公路廣州段蘿崗立交的上述若干地塊土地使用權

移交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將就此向廣深合營企業支付補償金。目前廣深合營企業仍

在就將予移交的地塊的確切面積及收回條款（包括補償金額）與地方政府進行磋商。

預期於擬建議土地收回條款落實時將與地方政府訂立收回土地合同。 

 

據本公司瞭解，地方政府收回騰出的地塊後，預期會以最終審議通過的規劃用地性質

用途對有關地塊之土地使用權進行招標及拍賣。本公司將與廣東公路建設進一步磋商，

以參與競拍收回地塊之土地使用權，旨在把握機遇，投資廣深高速公路沿線土地開發

項目。此舉亦符合本公司優化其土地價值及實現股東回報最大化的策略。蘿崗立交擬

建議土地收回的地塊目前由廣深合營企業用作收費廣場及綠化區。於移交過程中，預

期廣深高速公路將維持正常營運。 

 

於本公告日期，尚無任何一方就擬建議土地收回或與廣東公路建設成立任何新的合營

企業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且概不保證會訂立相關收回土地合同或投資於新

的土地開發項目。蘿崗立交地塊的變更用地性質程序仍在進行中，並不保證最終可以

完成相關程序。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

司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就土地收回的進展作出

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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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 

劉繼 

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行董事，分別為張天亮先生(總經理)、吳成先生(副總經理)及 

劉繼先生(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 )；三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劉征宇先生 (主席)、蔡俊業先生及 

宗衛國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李民斌先生、程如龍先生及簡松年先生。 

 


